
 

身後改囑？ 

 

當有人過世（”逝者”），其遺產應由其遺囑條款所指定的人繼承；若沒有立遺囑，

則由其子孫或親屬按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73 章)  的規定繼承。這

樣的繼承安排除非有法律的變更或法庭的命令，似乎是不能改變的。但是，只要

前提條件滿足了，遺產的繼承不一定按第 73 章的規定或遺囑的條款進行。假如

遺產的受益人簽立了家庭安排契據或卸棄，就可以有如此的結果。 

 

家庭安排契據是由所有逝者遺產的受益人簽立的。這契據是否有效取決於兩個基

本的前提條件：(1)所有逝者遺產的受益人都簽立；和 (2)  所有簽立人都已成年，

並且有足夠的行為能力。卸棄是自願完全拒絕接受按法律或遺囑規定可繼承的遺

產份額。 

 

讓我們以一位有四個孩子的無遺囑者的個案為例來說明一下。按第 73 章的有關

規定，遺產由四人平分，因此每人各佔四份之一。現在大家願意由其中一人繼承

全部遺產。這可以藉由所有孩子簽立的家庭安排契據達致。也可以由三個孩子卸

棄他們三人所應佔的遺產份額產生相同的結果。 

 

這兩種做法應如何選擇呢？就香港而言，須要考慮的是要不要繳納印花稅。回到

我們剛才的例子，若三人卸棄他們按第 73 章可繼承的份額，他們不會被視為把

自己的份額餽贈給全取的人，因為他們未曾取得遺產的任何份額，全部遺產會依

法傳予沒有卸棄遺產的那一位。不然，三人把他們的份額指定由一人承受，若其

中涉及物業或證券，就是須繳印花稅的餽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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